
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

刑事判决书
（2021）沪0109刑初407号

公诉机关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。

被告人孟某，女，1980年4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，公民身份号码

XXXXXXXXXXXXXXXXXX，XX，小学文化程度，系上海手术医疗器械厂员工，户籍所

在地江苏省滨海县。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21年4月8日被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刑事

拘留，同年4月22日被执行逮捕。现羁押于上海市虹口区看守所。

辩护人钟隽，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律师

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以沪虹检刑诉〔2021〕41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孟某犯故意伤

害罪，于2021年6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

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韩峥出庭支持公诉，被告人孟某及其辩护人钟隽均

到庭参加诉讼，被害人严某、证人刘某均到庭作证。本案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批

准同意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：被告人孟某于2020年12月21日12时40分许，在本市XX路

XX号XX号楼XX楼车间内，因琐事与被害人严某发生口角，进而二人发生肢体冲突，在

此过程中，被告人孟某将被害人严某推倒摔伤。案发后，经上海XX有限公司司法鉴定

，严某右侧第9-12后肋骨折，构成轻伤二级。被告人孟某于2021年4月8日9时许，接到民

警电话通知后到派出所接受调查，但孟到案后拒不供认事实。

为证实上述指控的事实，公诉机关提供了被害人严某的陈述，证人刘某、吴某、张某、

龙某、戴某证言，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出具的《验伤通知书》《案发经过》《工作情

况》及上海XX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等证据为证，并据此认为被告人孟

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，致人轻伤，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，提请本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对被告人孟某定罪判处。

庭审中，被告人孟某否认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，其辩解被害人严某受伤是严在双方争

执时自己摔倒所致。辩护人提出认定被告人孟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证据不足。

经审理查明，被告人孟某于2020年12月21日中午12时40分许，在本市XX路XX号XX号楼

XX楼车间内，因琐事与同事严某发生口角，继而双方发生肢体冲突。在此争执过程中

，被告人孟某将被害人严某推倒，致严摔倒时其右腰背部撞击操作台附近的垃圾箱而受

伤。案发后，经上海XX有限公司司法鉴定，严某右侧第9-12后肋骨折，构成轻伤二级。

其右后下肋外伤符合钝性外力作用于右腰背部所致。

被告人孟某于2021年4月8日9时许，接到民警电话通知后到派出所接受调查，但孟到案

后拒不供认事实。

以上事实，有下列证据证实：

1、被害人严某的陈述，证实其于2020年12月21日中午午休时,在车间内为手机充电之事

与同事孟某发生口角，继而双方相互发生推搡、脚踢等肢体冲突，在此过程中，孟某用

手抓住其脚踝并将其推倒，其倒地时撞击操作台附近的垃圾箱，后被其他同事扶起并感



受到右后腰处疼痛，即在同事的陪同下去医院检查，结果是其右侧第9-12后肋骨折的事

实。

2、证人刘某的证言，证实其与孟某、严某系同车间的同事，孟某、严某于2020年12月

21日中午午休时,在车间内为手机充电之事双方发生口角，继而双方相互发生推搡、脚

踢等肢体冲突，在此过程中，孟某用手抓住严的脚，严某为防摔倒即拉孟的衣服，后二

人一起倒地，当时孟某倒在严某身上，严倒在垃圾箱上，后严某被其他同事扶起，严说

后背部疼，即去医院检查的事实。

3、证人吴某的证言，证实其是孟某、严某所在车间的组长，2020年12月21日中午午休

时,其听到车间内有争吵声，即从自己办公地跑到车间内，见孟某、严某为手机充电之

事而发生争吵，即上前劝阻，后因一员工找其请假，其便走到旁边与该工谈请假之事

，几分钟后看到孟、严二人扭打在一起，后严某侧身摔倒在垃圾箱上，孟某倒在严某身

上，其拉起孟后，又将严扶到凳子上，严某说腰疼，其即让其他同事陪严去医院检查的

事实。

4、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出具的《验伤通知书》、上海XX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司法鉴定

意见书》，证实被害人严某的伤情，并经司法鉴定为其右侧第9-12后肋骨折，构成轻伤

二级。其右后下肋外伤符合钝性外力作用于右腰背部所致。

5、证人戴某证言、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出具的《案发经过》，证实被告人孟某接到

民警电话通知后，于2021年4月8日上午主动到本市XX城XX村派出所接受调查，但孟到

案后拒不供认犯罪事实。

上列证据均经当庭质证，证据确凿、充分，且能相互印证，本院予以确认。

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害人严某所受轻伤是否是被告人孟某的行为所致。合议庭根据查明的

事实、证据评判如下：

被害人严某在案发后陈述其右侧第9-12后肋骨折是被告人孟某在双方争执时用手抓住其

脚踝并将其推倒，致使其倒地时撞击操作台附近的垃圾箱所致，严陈述的事实得到在场

目击证人刘某、吴某的证言予以证实，足以认定被告人孟某实施了故意伤害被害人严某

的行为，应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，而被告人孟某及其辩护人提出严某的伤势是其自伤

的辩解、辩护意见，无证据佐证，故本院不予采信。

本院认为，被告人孟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，致人轻伤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。上海

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孟某犯故意伤害罪罪名成立。被告人孟某虽在案发后能

主动投案，但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，且未尽民事赔偿义务，酌情予以处罚。为

维护社会秩序，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

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被告人孟某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日。

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。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，即

自2021年4月8日起至2021年11月22日止。）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，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二中

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书面上诉的，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，副本二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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